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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關於召開2020年度業績說明會的公告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
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本公告的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1. 會議召開時間：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15：00 –17：00

2. 現場會議地點：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黃浦區北京東路 1樓

3. 會議召開方式：採用現場及網絡方式舉行，投資者可登陸上海市全
景網絡有限公司「投資者關係互動平台」（https://ir.p5w.net）參與本次說
明會

4. 問題徵集方式：投資者可於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17：00前將需要
了解的情況和相關問題通過電子郵件的形式發送至投資者關係郵箱：
lybl60087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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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於2021年3月30日披露本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全
年業績公告。為了便於廣大投資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公司2020年度全
年業績和經營情況，本公司擬於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召開業績說明會（「本
次說明會」），就投資者普遍關心的問題進行交流。

一 . 本次說明會的類型

本次說明會將採用現場及網絡方式舉行，網絡方式參與的投資者可
登陸全景網「投資者關係互動平台」（https://ir.p5w.net）參與本次說明會。

二 . 本次說明會召開的時間、方式

1. 召開時間：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15：00 –17：00

2. 召開方式：採用現場及網絡方式舉行，本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
將通過現場及網絡平台與投資者進行交流。

三 . 參加人員

出席本次說明會的人員包括本公司董事長張沖先生；本公司總經理、
財務總監馬炎先生；本公司副總經理章榕先生及本公司董事會秘書
吳知新女士。

四 . 投資者參加方式

1. 投資者可於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15：00-17：00登陸全景網「投
資者關係互動平台」（https://ir.p5w.net）觀看及參與本次說明會。

2. 投資者可於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17：00前通過電話、傳真、郵
件的形式提出需要了解的情況和關注的問題，本公司將在本次
說明會上就投資者普遍關注的問題進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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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聯繫方式

本公司董事會辦公室
電話：0379-6390 8588

傳真：0379-6325 1984

郵箱：lybl600876@163.com

六 . 其他事項

本次說明會召開後，投資者可以通過全景網「投資者關係互動平台」
（https://ir.p5w.net）查看本次說明會的召開情況及主要內容。

承董事會命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張沖

董事長

中國 •洛陽
2021年4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張沖先生、謝軍先生、馬炎
先生、王國強先生及章榕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任紅燦先生及陳勇先生；
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晉占平先生、葉樹華先生、何寶峰先生及張雅
娟女士。

* 僅供識別


